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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某房地产项目时，为了获得银行贷款，采用与本公司

员工签订房屋预售合同，并向银行办理按揭的方式，获得了

银行的按揭贷款。向银行按揭后，其所有房屋均在房地产登

记管理机关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后来，该房地产开发商又

将房屋卖给了真正的买房人，并收取了房款，同时也交付了

钥匙，但隐瞒了该房屋已经按揭抵押的事实，及至买房人办

理过户登记时，才从房屋交易登记机关获悉房屋登记为他人

且已经抵押的事实，房屋产权证无法办理。买房人以开发商

欺诈售房为由要求与开发商解除合同并要求开发商双倍赔偿

已付购房款。 对此，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开发商虽

然隐瞒了该房已经按揭抵押的事实，但该按揭实为虚假按揭

，并非真正的“一房二售”，开发商已经履行了交付房屋的

义务，所谓的先买房的买房人人并非真正的购房人，其也不

可能与实际买房人争房，至于实际买房人的产权证，只要开

发商将银行贷款提前还完，就可解除抵押登记，从而使后买

房的买房人办理产权证的障碍得以消除。因此，开发商不应

承担双倍赔偿的民事责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开发商在后

一售房过程中存在重大欺诈，致使合同无法履行，买房人完

全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双倍赔偿。 分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

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后，对于出卖人在订立商品房

买卖合同后，未告知买受人而将房屋抵押给第三人或将该房



屋卖与第三人，或者故意隐瞒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或

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

的事实、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

偿安置房屋的事实等五种情形下的欺诈行为，规定了买房人

可以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

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该案中，

开发商是否存在欺诈售房，是其是否承担双倍赔偿的民事责

任的争议焦点。后买房人在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时，开发商

已经将该房向银行作了抵押登记，但其并未如实告知后买房

人，这已经构成了隐瞒合同重大事项。买房人签订购房合同

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房屋的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

处分该房屋的权利，而房屋一旦设置了抵押，则影响了其所

有权的功能的发挥。因此，如果后买房人知道其所购买的房

屋已经抵押给银行的事实，其最大的可能就是放弃购买该房

屋。事实上，当买房人在支付了房款后，在办理产权证时知

道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后，其要求解除合同的行为就已经表

达了其被欺骗后的心理状态。因此，开发商的行为应当认定

为欺诈行为。 第一种意见以开发商已经将房屋钥匙交给买房

人，买房人已经实际控制了该房屋为由，认为该房屋不是真

正的一房二卖，故得出不能双倍赔偿结论，但其忽略所有权

的权能除了还有占有、使用外还有收益、处分的权能。买房

人支付了购买房屋所有权的对价，不可能只得到房屋的使用

权。此其一。其二，依现代各国物权法的规定，物权的公示

方法，因不动产物权或动产物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不动产

以登记和登记之变更作为权利享有与变更的公示方法，动产

物权以占有作为权利享有的公示方法，以占有之移转即交付



作为其变更的公示方法。法律赋予登记、登记变更，及占有

、交付以公信力，社会公众可通过登记、登记变更及交付等

获悉物权的享有与变动情况。在房屋登记机关登记的产权人

推定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因此，在房屋交易登记机关已经办

理了预售房登记的买房人，在法律上推定其为该房屋的所有

权人，其享有对其被登记为产权人的房屋具有占有、使用、

收益、处分的权能。因此，第一种意见以该买房人不会与后

买房人争房，只是一种善意的推测，并不能排除某一天该买

房人以所有权人的身份向后买房人行使物权请求权的可能，

也不能排除该买房人日后将该房屋卖与他人的可能，因此，

实际买房人的权利状态处于一种极其危险的境地。其三，开

发商欲消除后买房人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法律障碍，并非只是

第一种意见所说的由开发商向银行提前还完贷款，解除抵押

就了事了，由于该房屋已经预售登记为他人，从法律的层面

上还需由登记的买房人与实际买房人之间达成房屋转让的意

思表示，把本来由买房人向开发商购买商品房的行为变成了

买房人向他人购买“二手房”的行为，这需要实际买房人与

登记买房人二人的共同的意思表示一致才行。而非开发商的

单方行为就可以达到。同时，由于开发商在后一卖房的行为

中违反合同的约定，不能为买房人办理产权登记，已经构成

违约，且使合同的目的（买房人取得所有权登记，卖房人取

得价款）无法实现，买房人得以解除合同。 买房人与开发商

就买卖商品房达成意思表示一致，该买卖合同合法、有效。

合同成立后，开发商负有向买房人转移房屋所有权义务，即

买房人对开发商享有请求其履行转移房屋所有权的请求权，

此为债法上的请求权。由于开发商已经将房屋向他人预售，



且已经抵押登记，致使该义务的履行障碍。在买房人要求解

除合同且双倍赔偿成立时，其负有债法上的赔偿义务。 基于

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某开发商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隐瞒

合同重大事项，且致使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不能达到，符

合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中双倍赔偿

的条件，应当承担双倍赔偿的民事责任，同时，买房人得以

解除合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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